

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　104年5月18日（星期一）14時38分至15時10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主　　席　姚委員文智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始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魏明谷等22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黃文玲等21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本院委員鄭汝芬等26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本院委員林滄敏等18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及第八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審查本院委員陳素月等16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及第八十八條之條文修正草案已於第6會期第1次聯席會報告詢答完畢，陳委員素月提案尚未說明，現在先請陳委員素月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素月：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鑒於目前地方制度法針對地方政府之行政區域設置，未經充分考量其區域發展之現狀及實際需求以為規劃，僅以人口數據做為單一劃定標準，顯有失衡，而我國目前人口成長趨緩，若未能提供鄉、鎮改制為縣轄市之誘因，六都以外之縣市人口增長之速度恐將更加趨緩，因此，本席提出地方制度法第四條的條文修正案，將現行縣轄市15萬人口門檻下修為10萬人口。其次，亦考量到三權分立對等之原則，將縣政府、縣議會及地方法院本院所在地納入改制之應有要件。針對本席上述之修正，希望委員會能夠支持。

雖然內政部在民國66年修訂地方自治綱要之後，將縣轄市的設置人口數標準提升為15萬人，但是，我們也知道現在的人口成長因為少子化而趨緩，如果還是以15萬人口為設置標準的話，許多鄉鎮要改制為市可能就遙遙無期。另外，地方制度法第四條第四項提到縣轄市的設置規定，除了人口數須達15萬人之外，尚須是工商業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備之地區，以彰化縣員林鎮為例，它可以說是彰化縣的第二大鄉鎮，也就是僅次於彰化市，人口數達到十二萬六千多人，以其地理位置而言，可以說是整個彰化縣、南彰化的發展重心，北彰化以彰化市為主、南彰化則是以員林鎮為發展重心，而且在整個員林鎮內有2所大學，分別是中州技術大學與大葉大學。再者，以其交通位置而言，台76線可以連接中山高，也可以經過八卦山隧道走中二高，因此，南來北往的交通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關於公共設施的部分，最近兩、三年內整個員林完成了184公頃的市地重劃，所以整個公共設施已經超越了彰化市，而且員林的鐵路高架化完成之後，員林鎮整個都市的現代化規模可以說是更加繁榮。總之，以員林鎮的現況而言，它的繁榮發展狀況都已經不輸彰化市，但是，目前僅因為人口數的限制，一直無法改制為市，可以說是地方鄉親一個極大的遺憾，因此，本席在此提案修正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希望能將人口數下修為10萬人，讓員林鎮能順利改制為市、也讓地方的發展更臻進步、完善，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請鄭委員汝芬說明提案旨趣。

鄭委員汝芬：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首先要謝謝召委在今天排入這個議程，讓員林鎮為升格員林市長久以來的困擾獲得解決的希望。誠如剛才陳委員的解釋，從民國66年修訂地方自治法之後，到現在已經是民國104年，經過了這麼冗長的時間，我們也面臨到少子化的問題，如果人口的結構沒有調整的話，根本就沒有機會升格為市。如果能升格為市，就地方財源而言，雖然無法相當豐富，但是，能夠在南北之間有一個均衡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還能減少地方的紛擾，否則，衍生出鄉鎮整併尋求改制縣轄市，可能會傷了地方之間的和氣，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像之前的省政府時代，只要有行政機關在地，就可以直接跳過人口數的限制，譬如斗六市就是因為有行政機關在地，然而它的人口卻只有四萬多人，事實上，員林鎮也有地方法院在地，因為之前沒有人提起過、沒有人反映過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就錯過了機會、錯過了良機，現在能夠彌補的辦法就是將人口數下修。因為人口結構礙於少子化的問題遲遲無法趕上，這是全國普遍的通病，若是能夠下修為10萬人的話，本席相信一定能解決這個問題。現在可能只有苗栗的頭份鎮接近升格的門檻，如果要彌補2,000人的話，也必須要有生育才有辦法達成這樣的數據。
其實，本席也請益過內政部的同仁，他們並沒有特別的意見，因此，懇請召委與在場所有關心此事的委員共同支持這個案子，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請王委員惠美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惠美：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縣直轄市的人口數大部分都規劃為15萬人以上，但是，以目前日益惡化的少子化現象而言，確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其實，彰化縣的人口數非常多，過去一直集中在彰化市，如果員林鎮能順利升格為員林市，必能帶動南彰化的發展，讓彰化縣南北兩個中心能夠各自繼續發展、同時也帶動區域的發展，對於整個彰化縣將會有很大的助益。除此之外，委員的提案也提到了關於行政權或立法權之外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只要他們的財源充足、工商業發達、再加上交通方便的話，這些重要的行政權或立法權所在之地，應該就足以升格為縣轄市。最後，本席還是要再次感謝主席，特別安排這次議程，讓彰化縣員林鎮有機會升格為縣轄市，對於地方未來的發展將有很大的幫助，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宜臻發言。

吳委員宜臻：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針對彰化縣目前的情況，剛才幾位委員認為應該將人口數降低，但是，本席想請大家針對這個提案去思考一個問題，事實上，人口數確實是負成長，但是，也有非常多的非都縣份面臨到人口外移的問題，譬如苗栗縣面臨到的就是非縣轄市人口突破10萬人，整個都市的發展其實是需要更多的資源挹注，但是，相對原來是縣轄市的鄉鎮市，像是苗栗縣的苗栗市，從它的人口呈現中，可以看出有許多的外移人口，雖然並沒有明顯的負成長，卻停滯了至少20年都不變，因此，這個都市的發展是否只有依靠升格就能夠解決？是否只有依靠它的稅收就可以解決？以上是本席個人提出的想法。不過，透過今天討論地制法可以優先解決人口已經到達一定的標準時，無論是稅收、財源或其他都市發展的問題，如果本席個人單純就苗栗縣的北方而言，也就是所謂的苗北地區，苗栗縣其實就是一個頭份鎮的人口突破10萬人，若是這條地制法修正通過的話，頭份鎮可能會因為人口數破10萬人而符合資格，不過，本席認為，在修正地制法的同時，我們可能也要考慮，設置這麼多的縣轄市，解決了它的財源問題及都市發展之外，當它的人口呈現負成長的時候，這個都市的發展是否就會面臨到瓶頸，無法光是用這個東西就能夠解決？同樣的，我們在國內一直都有一個論述，許多的縣市升格為直轄市，在直轄市越來越多之後，台灣的都市發展有解決了偏鄉的問題嗎？

本席在此要提醒大家，在修正地制法時光看人口數、光看一個城市的發展，這樣就足夠了嗎？當然非常感謝提案的委員，讓苗栗縣的頭份鎮也相對因此而獲益，但是，對於人口成長停滯、甚至是人口外移的這些縣轄市，也提供給各位委員做為參考，其實，如果只是往上升格，對於一些都市的發展並沒有直接的幫助，以上，謝謝。

主席：請內政部陳政務次長說明。

陳政務次長純敬：主席、各位委員。今天奉派到貴委員會就地方制度法第四條以及第八十八條的修正草案進行報告，接下來我就針對這兩條以及剛才幾位委員提出的說明簡單的做個報告。誠如剛才召委所言，本部已於102年4月18日及今年的1月5日向貴委員會報告過對於前四項提案的看法，現在我就再次提出補充說明。

關於15萬人口數標準是否要降到10萬，其實，雙方對於這個意見都有論點，不過，我們只是要再次提醒，在地方制度的架構之下，鄉、鎮和縣轄市是屬於同層級的地方自治團體，其自治權限及相關權利義務並無不同。譬如委員剛才所提的北彰化南員林，感覺上似乎就是兩個中心，這也必須是縣政府有計畫的發展，如此一來，它的資源才會有一個平衡的狀況，否則，光是以改鄉、鎮為縣轄市，可能無法達到這樣的功能。另外，鄉、鎮改為縣轄市之後，相關戶籍、地籍資料及門牌等尚須配合調整，勢將增加機關行政成本，宜請各位委員一併衡量。

至於陳委員素月所提是否增訂縣政府、縣議會、法院本院所在地得設縣轄市之規定，其實，目前除了金門及連江縣的南竿之外，其他縣政府及縣議會所在地皆已為縣轄市，無論它的人口是否有超過15萬人，原則上，各縣治所在地及縣議會所在地皆已為縣轄市，此點要特別向各位委員提出說明。

再者，關於法院本院的部分，除了金門縣金城鎮及連江縣南竿鄉之外，還有彰化縣員林鎮及雲林縣虎尾鎮這兩個鄉鎮尚未設為縣轄市，只是，這4個鄉鎮除了人口差距太大之外，如果要一併如此考慮的話，我們認為確實是不妥。更何況，法院為中央政府的機關，如果增訂法院本院所在地得設縣轄市之規定，其關聯性與必要性如何，在地方制度上似乎較難以連結，此點亦一併提供給委員做為參考。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主席：現在進行逐條討論，請宣讀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及第八十八條之修正條文。
魏委員明谷等22人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人口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

人口聚居達五十萬以上未滿一百二十五萬人，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

人口聚居達十五萬人以上未達五十萬人，且工商業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備之地區，或縣政府、縣議會、法院本院所在地得設縣轄市。

本法實施前已設之直轄市、市及縣轄市、得不適用前三項之規定。

黃委員文玲等21人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人口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

縣人口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第三十四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

人口聚居達五十萬人以上未滿一百二十五萬人，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

人口聚居達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且工商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全之地區，得設縣轄市。

本法施行前已設之直轄市、市及縣轄市，得不適用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鄭委員汝芬等26人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人口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

縣人口聚居達二百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第三十四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
人口聚居達五十萬人以上未滿一百二十五萬人，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

人口聚居達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且工商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全之地區，得設縣轄市。
本法施行前已設之直轄市、市及縣轄市，得不適用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林委員滄敏等18人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人口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

縣人口聚居達二百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第三十四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
人口聚居達五十萬人以上未滿一百二十五萬人，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

人口聚居達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且工商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全之地區，得設縣轄市。
本法施行前已設之直轄市、市及縣轄市，得不適用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陳委員素月等16人提案條文：

第　四　條　　人口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

人口聚居達五十萬以上未滿一百二十五萬人，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

人口聚居達十五萬人以上未達五十萬人，且工商業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備之地區，或縣政府、縣議會、法院本院所在地得設縣轄市。

本法實施前已設之直轄市、市及縣轄市、得不適用前三項之規定。

林委員滄敏等18人提案條文：

第八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一百零三年一月十四日修正之第四章之一及第八十七條，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主席：我們要怎麼討論？協商嗎？還是就……

鄭委員汝芬：（在席位上）協商，協商比較快啦！

主席：好啊！應該一下子就可以通過了。

（進行協商）

吳委員宜臻：人口負成長的時候，到底法理上要怎麼處理？抱歉，法律的邏輯是這樣，真的人口負成長的時候要怎麼處理？卡在那邊，給人家收那麼多，都沒在做事情，到時後怎麼辦？叫大家搬出去嗎？

陳政務次長純敬：鄉鎮是一個名稱，它不是……

鄭委員汝芬：其實也沒……

王委員惠美：沒有增加支出嘛！

陳政務次長純敬：對……

王委員惠美：也沒有分到什麼東西嘛！

陳政務次長純敬：社會效應，感覺啦！

王委員惠美：只是一個「奇檬子」而已啦！

主席：改門牌有一些支出。

王委員惠美：那沒多少錢啦！

吳委員宜臻：我們也是南北……

陳委員素月：我再補充一下，剛剛次長報告說，不要以改市為帶動繁榮的因素，可是我要說明的是，員林鎮事實上是萬事具備，只欠東風，其實他已經達到繁榮的程度了，不論是發展、交通與教育文化，其實都已經不輸北彰化了，也是南彰化一個很重要的重心。可是它一直沒辦法達到改制為市的門檻，造成地方鄉親很大的遺憾，它的繁榮程度已經達到了，所以不是要靠市來帶動繁榮。

陳政務次長純敬：委員，跟你報告一下，我們並沒有對員林怎樣，我們其實是全盤的考量，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比較平衡的規定。如果各縣市的資源足以負擔兩個同時發展的話，其實也請委員可以做一併的考量。

陳委員素月：謝謝，拜託支持一下。

鄭委員汝芬：要12萬的話，我也沒有意見啊！因為員林的條件，真的確實是滿……

主席：是沒什麼差別啦！

吳委員宜臻：10萬啊！

王委員惠美：12萬沒關係，我可以接受啦！

鄭委員汝芬：12萬我也沒意見。

王委員惠美：12萬你們也沒困擾，12萬好了啦！

吳委員宜臻：一夕之間就10萬。

主席：其實有時候我覺得，這也可以授權地方。因為有時候我感覺頭份鎮……

吳委員宜臻：10萬沒有問題啦！

主席：比較有味道……

吳委員宜臻：頭份比苗栗繁榮。

主席：員林就是因為跟彰化，有一點雙城相對應的感覺，所以改成市好像也比較合理，有的時候……

吳委員宜臻：頭份經濟比較繁榮，接受外移人口，也比較靠新竹，如果以人均所得來看，我保證查出來是頭份人比較有錢。

主席：再發展，最後板橋就會變成區，看你們要不要？

王委員惠美：我們建議，66年當時我們從10萬移到15萬，但因為現在少子化，我們再移回到10萬，看主席……

吳委員宜臻：好啦！10萬，我沒擋喔！不要誤會喔！

主席：好啦！你看，這麼多委員沒來，只有你來為頭份市捍衛。但是那個法院、縣轄市的部分……

吳委員宜臻：那個不適合。

主席：我看還是不要好了，沒有意見吧？

鄭委員汝芬：陳委員不堅持了。

王委員惠美：如果縣議會移走，說要開發新市鎮，結果又多一個縣轄市怎麼辦？

主席：那個部分大家有共識了，所以就不討論了。

吳委員宜臻：10萬。

主席：我們綜合一下，不要講哪個版本，綜合各委員版本，第四條第四項人口聚居達10萬……

王委員惠美：我們就更正為民國66年時候的最初版本。

主席：最早的版本是這樣嗎？內政部有意見，請說明。

陳政務次長純敬：我們不是對剛剛那個有意見，是另外還有一個200萬要降為125萬的部分……

吳委員宜臻：好像有一個委員的是……

陳政務次長純敬：我們建議刪除。

主席：就是不要林滄敏委員的提案是嗎？那就綜合各委員的版本，因為都是以彰化為主，感謝他們為彰化請命，綜合各委員的版本，就改10萬的部分，其他都不變動。然後是第八十八條，大家有什麼意見？林滄敏的版本，時間已經過去了。

陳政務次長純敬：它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或者……

王委員惠美：過了之後，他們自己去處理，好不好？日期不要堅持啦！

主席：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這樣好不好？那就不修了，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些中央跟地方的行政作業，尊重你們的處理。請議事人員綜合各委員的版本，修改第四條的第四項，人口聚居達10萬人以上。

吳委員宜臻：次長要通知一下，不要修正以後，頭份鎮的人都不知道，你要跟人家說一下。

主席：好啦！苗栗的升格就是吳宜臻委員居功厥偉，請列入紀錄。那就鼓掌，恭喜彰化。

（繼續開會）

主席：經協商，第四條第四項的15萬人修正為10萬人，其餘照現行法通過；第八十八條維持現行條文。

報告委員會，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及第八十八條條文修正案，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報請院會討論，本案不須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席補充說明，散會。

散會（15時10分）


